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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是国家的希望、祖国的未来，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，对此，我们有着

普遍共识。在这一共识下，公共政策普遍关注“儿童发展”，形成“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的发

展需要，不断提高儿童的综合素质”的儿童发展规划，确立“儿童优先”的理论。但是当中国

人谈论“儿童发展”和“儿童优先”的概念时，是否知道其真正的内涵？儿童优先的理念和实

践是怎样的？

一、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实践案例
案例1 ：人们一定目睹过公园门口，儿童被强行要求测量身高，服务人员会说 ：“看看规定，

超过身高了，要买票！”此时，我们想过儿童的心理感受吗？这样的情景，只能让儿童感受到

社会的“可怕”与“不善”。

案例2 ：张女士上网给11岁的女儿订火车票，系统默认儿童身份证自动出半价票，但孩子

身高两年前就超过1.5米。到了火车站，因为女儿个子超高，检票员又让家长补全票。

案例3：北京公交集团票价优惠措施：离休干部、65周岁以上的老人（须持证）、现役士兵（凭

士兵证，士官、军官均不免费），盲人（持证），未满1.3米的儿童免费。这一优惠措施里，由于

儿童身高代替了儿童身份，致使部分超高儿童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。

当将老人、军人、离休人员、盲人和儿童身份并置时，赫然发现，这里并没有“儿童优先”

的福利实践。国家普惠式的儿童福利，在实践中却以“身高标准”代替“社会身份”。身高的

理念是什么？它将人物化，成为资源占有的概念，以经济理性要求占有资源的“物”交纳资源

占用费。这种以身高而非身份作为儿童优惠措施的做法，从理念上篡改了儿童福利的理念，以

经济理性剥夺了发育较快儿童的福利权。那么，何为儿童？何为儿童福利？

二、政府应成为儿童福利权的代言人
何为儿童？依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规定，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。我国法律和医

学界一般将儿童界定为0至14岁以下的任何人。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，2013年，全国0-14

岁儿童人数为22329万人，占总人口的16.4%。有着两亿两千多万的儿童群体在福利实践中是沉

默的群体。如何让这个无声的群体发声？若国家不以保护人的身份出现，儿童自身难以维权！

为了儿童身心和智识的全面发展，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有责任站在儿童立场上为其争取应有的

福利权。

目前，在实践层面，有关儿童健康、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长足进展，儿童获得了基本

的健康权、医疗权和教育权。但在儿童福利实践上仍有欠缺。在特别值得关注的福利群体——

妇女、儿童、老年的人口结构中，给予某个群体福利优先是权力关系问题。本着“儿童优先”

原则，政府应成为儿童福利权的代言人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儿童福利等方面取得了

一定进展，但仍属于补缺型儿童福利保障模式。

建立普惠的儿童福利体系应当保障基本公共服务。要不断强化政府管理儿童事务的责任，

要在观念形态上普及儿童福利观，明确儿童具有享受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，在理念形态上

认可政府要为儿童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，应涉及到儿童的物质生活和

精神生活，要在公共服务上提供给儿童应有的健康、医疗卫生、教育和福利服务。参照老年社

会福利，比较65岁老年人口和14岁以下儿童人口，在福利方面两者应同步，即建立基本相同的

福利体制。建立起老年、妇女和儿童友好型的国家，通过公共部门的社会动员，以平等和普遍

主义的福利观实现儿童福利权。

儿童福利权可以测量吗？


